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安徽省肿瘤医院核医学科病房及ECT工作场所退役环境影响评价与验收检测服务项目
项目地点：安徽省肿瘤医院核医学科现有场地
二、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成交人须提供全过程、一站式技术服务，确保最终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政验收。
（一）编制退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1.1、依据现状检测数据、退役实施方案及相关技术导则，编制《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退役环境影响报告表》（或报告书，根据主管部门要求确定），报告内容须符合《放射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 10.1-2016）等规范，重点包含：
a) 项目概况：明确退役范围、历史使用情况、退役目标。
b) 退役方案分析：论证退役程序、去污方法、废物处置方案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c) 辐射环境现状：详细分析现状检测结果，明确污染分布及程度。
d) 辐射影响预测：预测退役过程中（去污、拆除、废物运输）的辐射剂量贡献，评估对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影响。
e) 辐射防护措施：提出针对性的防护措施，确保辐射剂量控制在限值内。
f) 放射性废物处置：明确废物种类、数量估算、处置路径，确保处置合规。
g) 环境风险评价：识别潜在风险，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及应急预案。
h) 结论与建议：明确退役项目的环境可行性，提出后续管理建议。
1.2、负责组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可的专家召开评审会，承担评审相关费用（专家咨询费、会议费等）；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及采购人要求修改完善报告，修改周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3、负责将修改后的环评报告报送至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跟踪审批进度，协调解决审批过程中的问题，最终取得正式的环评批复文件（原件提交采购人）。
（二）放射性废物处理
1.医院核医学科衰变池区域，主要使用的放射性核素为TC-99-m、Sr-89、I-131、TI-201、Ga-67。
2.考虑辐射源残留区域不同、退役项目场地大小、环保等相关要求，清运时，按衰变池1、衰变池2、衰变池3、楼梯的顺序，从内向外进行清运。
3.衰变池废物暂存区位于核医学科大楼外围，距离项目点距离约100m，便于清运，且施工方后期计划购置临时用的防护仓库，确保放射性废物不外溢，不被盗窃。
4.衰变池中的残留水或清洗水，先用桶进行收集，待满足长时间衰变周期后（按I-131，暂存180天后，检测合格，可排入医院废水管网）。
5.根据监测结果，确认池体材料及周边土壤中的放射性水平符合国家规定的清洁解控标准，确保场所后续合理利用。
（三）编制退役竣工验收报告
2.1、汇总全部过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退役实施方案、现状检测报告、环评报告及批复、现场监督日志、验收检测报告、放射性废物处置证明等。
2.2、编制《核医学科退役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内容须涵盖：项目实施总结、技术文件审查结论、检测结果综合分析、放射性废物处置情况说明、验收结论等。
2.3、成交人向生态环境、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交验收申请材料，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意见修改完善验收报告，直至通过行政验收。
2.4、成交人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注销等相关手续。
（四）配套服务
[bookmark: _GoBack]项目完成后，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包括纸质版（一式四份，加盖公章）及电子版（U盘存储，含所有报告、批复、合同、记录等扫描件），提交采购人归档。
